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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南區醫院總額共管會議」106 年度第 2 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6 年 6 月 2 日(星期五) 9 時 30 分 

地點：中央健康保險署南區業務組 9 樓第一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林組長淑華 

楊主委俊佑 

出席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蔡玉霞 

楊主委俊佑        楊俊佑       邱委員仲慶         邱仲慶 

陳委員誠仁        陳誠仁       謝委員景祥         謝景祥 

林委員宏榮        林宏榮       吳委員俊明         吳俊明 

周委員偉倪        請假         郭委員宗正         郭宗正 

黃委員瑞仁        劉宏輝
代         蔡委員熒煌         林志鴻

代
 

蔡委員良敏        蔡良敏       賴委員寧生         申斯靜
代

 

李委員俊億        李俊億       陳委員勝咸         請假 

楊委員茂庭        高名人
代

      蔡委員宗龍         蔡宗龍 

謝委員孝佳        謝孝佳       李委員麗娟         李麗娟 

列席人員： 

吉安醫院          吳權修 

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南區業務組： 

李建漳  賴阿薪  郭碧雲  葉瑞興  朱秀芳  程慶惠 

郭俊麟  林煒傑  吳淑女  李碧鳳  黃素娥  楊莉苓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(略) 

貳、 報告事項： 

一、南區業務組報告:(略) 

二、醫院醫療服務審查南區執行分會報告:(略) 

參、 上次會議追蹤事項:(略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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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提案討論 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南區業務組 

案由：「106 年下半年南區醫院總額醫療服務審查分級作業原則」

辦理方式建議，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106 年 4 月 28 日向轄內 67 家醫院進行問卷調查，回收

問卷數共 57 份，回收率 85%。 

二、 醫院對「106 年下半年南區醫院總額醫療服務審查作業

原則」建議摘要及南區業務組說明： 

(一) 出院準備及追蹤管理費(02025B)費用及居家整合照護費

用排除於目標點數外、經事前審查同意藥品增列於排除

列計內，調降門/住管理指標成長率權重、某指標多數醫

院皆無法達成時，調降目標值、南區醫院共識穩定點值

為目標，大家應共同管理承擔，為讓多數醫院參加 A1，

審查作業原則應建立 A1 及非 A1 衡平機制；適時將捌之

一與捌之二彈性交互運用(上述意見已據以修訂草案內

容)。 

(二) 轉診病人費用及釋出處方醫療費用排除於目標點數外。

(考量目前推動落實雙向轉診及電子轉診平台時間尚短，

轉診病人數據之變化仍需再觀察；審查分級作業原則中

藥費目標點數的計算係以各院基期實際發生藥費及交付

藥費加總，已反映各院藥費規模，釋出處方藥費也含於

醫院一般總額服務費用內，因此仍請醫院在合理情況開

立慢性病處方箋及自控藥費。) 

決議：「106 年下半年南區醫院總額醫療服務審查分級作業原則

(草案)」捌之一(二)刪除「本項再分配點數以不超過點值



 

3 

 

0.005元為原則」，餘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南區業務組 

案由：「106 年下半年南區醫院總額醫療服務審查分級作業原則」，

決定第 3 季、第 4 季目標管理點值，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經問卷調查結果，以 106 年上半年參加方案醫院統計，

A1 及非 A1 醫院仍多數選擇 0.92(34%)、0.925(28%)。 
106年上半年 0.915 0.92 0.925 0.93 暫不表態 未回復 總計 

A1       11 11 5 1 2 30 
非 A1   2 12 8 7   8 37 
總計 2 23 19 12 1 10 67 
比率 3% 34% 28% 18% 1% 15% 100% 

區域以上醫院多數選擇 0.92 計 13 家(65%)，地區醫院

0.925 計 16 家(34%)。 

層級 0.915 0.92 0.925 0.93 暫不表態 未回復 總計 
醫學中心   3         3 
區域醫院 1 10 3 2 1   17 
地區醫院 1 10 16 10   10 47 
總計 2 23 19 12 1 10 67 

二、 依 106 年下半年預算額度(署本部粗估之分區預算)，推

估各期望點值下之成長率如下： 

期望點值 Q3 整體成長率 Q4 整體成長率 

0.915 2.47% 1.72% 

0.92 1.90% 1.15% 

0.925 1.34% 0.60% 

0.93 0.78% 0.04% 

備註：成長率已扣除管理指標(2.5%)、A1 醫院另排除列

計之急重症病患醫療照護需求(0.2%)、抗癌與經事前審

查同意藥品需求(0.2%)、南區自排項目及申復爭審、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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墊核退等。 

建議：106 年第 3、4 季期望點值設定為 0.92 元。 

決議：通過南區醫院總額 106 年第 3、4 季期望平均點值為每點

0.92 元。 

伍、 散會(11時10分) 

 


